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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新能源 股票代码 0012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爽 赵生萍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752

号西部绿谷大厦5层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752

号西部绿谷大厦5层

电话 0991-3720088 0991-3720088

电子信箱 lixinner@126.com lixinner@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8,049,822.57 499,157,609.89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054,385.51 100,041,264.60 -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1,533,373.09 99,140,433.78 -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588,143.11 239,622,330.93 -48.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3.43%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719,019,859.42 9,632,244,392.89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58,086,314.66 2,941,559,753.94 0.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0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7.38% 442,201,500 442,201,500 不适用 0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3% 74,972,000 0 不适用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64% 71,329,200 0 不适用 0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1% 56,068,200 0 不适用 0

井冈山筑力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16,648,800 16,648,800 不适用 0

井冈山和风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5,770,700 5,770,700 不适用 0

杨建明 境内自然人 0.31% 2,892,7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0% 2,826,689 0 不适用 0

薛孝利 境内自然人 0.27% 2,527,200 0 不适用 0

刘柳军 境内自然人 0.15% 1,38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建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51,5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1,200股，实际合计持有2,892,700股；股东袁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

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4,200股，实际合计持有804,2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主要经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电力的资源开发、投资建设、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咨

询等业务，生产商品为清洁电力能源。 截止到2024年6月30日，公司拥有33家下属子公司，其中控股子公

司32家，参股子公司1家；已投产运营的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规模为1574MW，其中，风力发电项目并网

装机容量720.50MW；光伏发电项目并网装机容量853.50MW。 另，公司已核准的在建风光电项目装机规

模为2100MW、共享储能项目装机规模为160MW、发电项目配套储能装机规模为575MW。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定不移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积极践行者和推动者，深刻领会“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大意义，始终秉承“善用有限资源，创造无限价值” 的经营理念，锚定

“绿色低碳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以改善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己任，主动融入

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 建设，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方向，深耕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清洁

电力能源项目，助力新疆区域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未发

生变化。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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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编制《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307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7月19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233,333,334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38元。 截至2022年7月19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788,666,668.92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62,393,805.35元，募集资金净额726,272,863.57元。

截止2022年7月19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大华验字[2022]00047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621,633,735.03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330,097,404.01元，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使用273,624,

306.62元，支付募投项目17,912,024.40元；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117,733,122.44元（含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流113,652,990.32元）。 截止2024年6月30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已完成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销户工作。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26,272,863.57

加：存储利息手续费 7,205,841.26

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1,808,020.52

减：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有资金垫付金额 330,097,404.01

募集资金到位续投入 17,912,024.4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87,277,296.94

截止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及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新

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亚南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上述银行和保荐机

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实行严格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4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资金已全部投入并已完成销户，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为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 账户状态

新疆立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中山路支行

65050161685000001843 0.00 已销户

新疆立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北京路支行

3002019319200102693 0.00 已销户

新疆立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60090078801100001614 0.00 已销户

新疆立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中亚南路支行

0801230000008753 0.00 已销户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3年3月13日， 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控制风险，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

单、协定存款等。

保荐机构已就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报告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理财收益571,187.96元。

四、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完成及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22年度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伊吾淖毛湖49.5MW风力发电项目、伊吾白石湖15MW分散式风力发电项

目、小红山8MW分散式风电项目”申请整体结项。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将全部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使用完毕，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结余资金113,652,990.32� � 元，已全

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24年5月31日，公司已披露《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完成的公告》，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完成销户。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本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6,272,863.5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80,132.1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22年度：601,044,065.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 2023年度：16,509,537.3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伊 吾 淖 毛 湖

49.5MW风力发电

项目

否

300,170,

000.00

/ 968,539.07

235,012,

694.71

78.29 2022.7.31

2,310,

014.27

是 否

伊吾白石湖15MW

分散式风力发电项

目

否

93,000,

000.00

/ 61,875.00

67,408,

718.73

72.48 2022.5.31 649,977.74 是 否

小红山8MW分散

式风电项目

否

62,466,

400.00

/ 61,875.00

45,588,

014.97

72.98 2022.4.30

2,149,

399.29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70,636,

463.57

/ 2,987,843.05

273,624,

306.62

101.1

0

- - 是 否

合计

726,272,

863.57

/ 4,080,132.12

621,633,

735.03

5,109,

391.3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置换前期投入330,097,404.01元,其中:伊吾淖毛湖49.5MW�风力发电项目221,986,702.16元、伊吾白石湖 15MW�

分散式风力发电项62,728,483.18元、小红山8MW分散式风电项目 45,382,218.67�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2022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伊吾淖

毛湖49.5MW风力发电项目、伊吾白石湖15MW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小红山8MW分散式风电项目” 申请整体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11365.3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0.00元，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结项，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同时公司已注销全部募集资金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证券代码：001258� � � � � � � � �证券简称：立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60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4年4月1日起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电力，客

户主要为电网公司，发电收入包括基础电费收入和补贴电费收入（即可再生能源补贴），应收账款主要

为应收补贴电费及应收电网公司结算电费，信用等级高。

发电收入中，基础电费收入按月结算，可再生能源补贴根据中央财政资金拨付情况确定。 近年来随

着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的变化，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周期有所延长。 公司原“按账龄组合”计提预

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简称“账龄组合” ）采用的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已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

的应收账款风险特征。

同时，公司计提比例明显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综合计提比例。 为了保证向投资者提供更可

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结合最新行业政策，对公司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进

行重新核定， 并充分参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坏账准备的计提方式及平均计提比

例，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作出调整，以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2.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补贴电费及应收电网公司结算电费，客户信用等级高，资金实力强，应收

账款到期不能收回的风险较小。 公司结合最新行业政策、当前状况及公司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参照同

行业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预计未来面临的预期信用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对应收款项的预期信

用损失率进行重新核定。 会计估计变更后，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1）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4年4月1日起执行。

（2）变更前会计估计

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按账龄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

除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及信用风险较

低客户组合以外的应收账款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

提

信用风险较低的客户组合的应收账款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应收账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账龄组合的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5.00

1－2年 10.00

2－3年 30.00

3－4年 50.00

4－5年 50.00

5年以上 100.00

（3）变更后会计估计

公司对账龄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了重新核定。 会计估计变更后，账龄组合的账龄与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5.00

1－2年 10.00

2－3年 30.00

3－4年 45.00

4－5年 45.00

5年以上 45.00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对以前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会计估计变更采

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2.变更当期和未来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具体对当期和未来财务报表的影响取决于未来应收账款的实际发生情况，

最终金额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3.假设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在2023年度报告中适用，将增加2023年度利润总额3,721.13万元，增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162.97万元、净资产增加3,162.97万元。

综上所述，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具有合理性，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

适用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审议程序

1.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会计估计变更

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2.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别会计处理，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加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备查文件

1.《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4次会议决议》；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专项说明的审

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24）第011328号》。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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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06月30日资产和财务状况，公司及子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评估，对部分可能发生信用减值及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

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

理》《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金额和范围

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共计7,146.52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7,096.93

万元（主要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49.59万元，详情如下表：

减值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单位：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7,146.52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7,096.93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49.59

合计 7,146.52

二、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一）金融工具减值

本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以及财务担保合同，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信用损失，是指

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

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 其中，对于本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应按照该

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 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变

动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即使该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小

于初始确认时估计现金流量所反映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也将预期信用损失的有利变动确认为减值

利得。

除上述采用简化计量方法和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以外的其他金融资产，本公司在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计量其

损失准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及其变动：

①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段，则按照相当于该金融

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②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 处于第二阶段，

则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

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③如果该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

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1、应收账款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

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按账龄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

失的应收款项

除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及信用风险较低客

户组合以外的应收账款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提

信用风险较低的客户组合的

应收款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应收款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标准，2024年半年度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7,096.93万元。

2、其他应收款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

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按账龄组合计提预期信用

损失的应收款项

除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及信用风险较

低客户组合以外的应收账款

按照账龄与未来12个月或整个存续期预期损失率计提

信用风险较低的客户组合

的其他应收款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的应收款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期计量未来12个月或整个存续期计提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标准，2024年半年度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49.59万元。

三、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7,146.52万元， 导致2024年1-6月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7,146.52万

元。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谨慎性原

则，依据充分，是为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计提的信用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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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于2024年8月16日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范兵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58）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

参考网（www.jjckb.cn）。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9）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

参考网（www.jjckb.cn）。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别会计处

理，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4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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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于2024年8月16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上半度的经营管理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58）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

参考网（www.jjckb.cn）。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9）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

参考网（www.jjckb.cn）。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加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399,115,632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七彩化学 股票代码 3007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兴春 孙亮

电话 0412-8386166 0412-8386166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腾鳌镇经济开发区一

号路八号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腾鳌镇经济开发区一

号路八号

电子信箱 zhengquan@hifichem.com zhengquan@hifichem.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8,731,363.71 571,624,612.35 2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201,163.44 -11,842,558.95 66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1,723,751.59 -21,744,812.98 38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785,249.61 -16,709,181.85 505.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3 6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3 6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0% -0.75% 4.8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605,237,584.16 3,432,757,263.17 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3,381,142.84 1,602,350,191.97 4.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1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62% 87,800,580.00 0 质押 34,470,000.00

徐惠祥

境内自然

人

15.54% 63,110,762.00 47,304,136.00 质押 48,220,000.00

臧婕

境内自然

人

7.35% 29,825,208.00 0 不适用 0

黄伟汕

境内自然

人

5.89% 23,929,200.00 0 质押 16,750,000.00

淮安银海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2.25% 9,150,000.00 0 不适用 0

蔡一一

境内自然

人

1.96% 7,975,733.00 0 不适用 0

王烁凯

境内自然

人

1.31% 5,300,1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7% 4,761,626.00 0 不适用 0

陈欣新

境内自然

人

0.61% 2,480,000.00 0 不适用 0

陈玲

境内自然

人

0.50% 2,050,2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惠祥先生、臧婕女士、徐恕先生，其

中，徐惠祥与臧婕为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徐恕与徐惠祥为父子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烁凯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300,000股份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0股。 实际合计持有5,300,1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

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

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徐惠祥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温氏股份 股票代码 3004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梅锦方 覃刚禄

电话 0766-2292926 0766-2292926

办公地址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9号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9号

电子信箱 dsh@wens.com.cn dsh@wens.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739,326,423.97 41,188,765,487.60 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7,376,062.41 -4,688,741,559.52 12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357,877,352.94 -5,127,627,744.42 12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08,982,214.09 2,801,169,012.68 10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5 -0.7187 127.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5 -0.7187 127.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12.68% 16.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0,539,446,728.64 92,895,140,058.76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372,763,060.64 33,060,577,335.91 3.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62,7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温鹏程

境内自然

人

3.91% 259,963,578 194,972,683 不适用 0

严居然

境内自然

人

2.70% 179,824,658 134,868,493 不适用 0

梁焕珍

境内自然

人

2.58% 171,407,953 128,555,965 不适用 0

温均生

境内自然

人

2.52% 167,789,100 125,841,825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38% 158,190,018 0 不适用 0

黎沃灿

境内自然

人

2.36% 157,222,482 0 质押 10,685,493

温小琼

境内自然

人

2.33% 155,287,256 116,465,442 不适用 0

温志芬

境内自然

人

2.29% 152,620,602 114,465,451 不适用 0

黄伯昌

境内自然

人

1.96% 130,531,199 0 不适用 0

严居能

境内自然

人

1.92% 127,531,768 95,648,826 质押 27,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温鹏程、梁焕珍、温均生、温小琼、温志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严居然、严居能为兄弟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80,484,

127.00

1.21% 131,900 0.00%

110,205,

298

1.66% 64,9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温氏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境外高级无

抵押5年期美元债

20温氏5年期美元

债

ISN:

XS2239632776

2020年10月29日 2025年10月29日 154,070.73 2.349%

温氏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境外高级无

抵押10年期美元

债

20温氏10年期美

元债

ISN:

XS2239632859

2020年10月29日 2030年10月29日 84,417.66 3.258%

温氏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温氏转债 123107 2021年03月29日 2027年03月28日 772,351.22

第一年 0.20%、第二

年 0.50% 、 第三年

1.00% 、 第 四 年

1.50% 、 第 五 年

1.80%、第六年2.00%

上表债券余额为2024年6月30日的金额。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8.95% 61.4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87 -1.87

三、重要事项

无。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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